校车使用审查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 校车使用审查
二.申报范围：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或者依法设立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企业、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以及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等校车服务提供者。
三.申请条件:
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并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2.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
3.有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合理可行的校车运行方案；
4.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5.已经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
四.申请材料:
1.校车使用申请表（6份）；
2.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
3.机动车登记证书；
4.机动车行驶证；
5.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6.签注准许驾驶校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及驾驶人身份证明；
7.校车运行方案，包括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等内容；
8.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9.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证明。
五.依据	:
1.《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2.《山东省校车安全管理办法》 
六.审批流程:受理→分别送教育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征求意见→报滕州市人民政府→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17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 3个工作日
十.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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